
花蓮縣102學年度學校推動特殊教育課程大綱試辦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
 (三) 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大綱草案
 (四) 依據教育部102年5月30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20051264號函辦理。
二、目標
（一）瞭解與排除試行特殊教育課程大綱疑義，確保各校依期程順利辦理。
（二）協助各校精進特殊教育課程內容與品質。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花蓮縣特教輔導團、花蓮縣北區特教資源中心、花蓮縣中區特教資源中心、花蓮縣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四、實施對象:本縣公立國中(小)學校。
五、實施期程：自102年06月至103年7月31日止。依準備、實施、檢核三  

     階段，試行特殊教育課程大綱。
	階段
	工作內容
	時    程
	負責/參與人員
	備註

	準備
	1.1事先閱讀特殊教育課程大綱相關資料（已印發）
	102.6
	特教教師、組長
	

	
	1.2參加特殊教育課程大綱相關研習（含100學年度先行試辦學校經驗分享研習）
	102.6
	特教教師、組長
	

	
	1.3 檢視校內學生（含舊生與新生）學習與轉銜資料
	102.6-102.7
	特教教師
	

	
	1.4調整及重新配置新學年度試辦所需相關資源
	102.7-102.9
	校長、主任、特教組長、特教承辦人
	

	
	1.5利用各種會議宣導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及特殊學生所需教育服務內容
	102.6-102.9
	教務及輔導主任、特教組長、特教承辦人
	包括教學研究會、課發會、校務會議、行政會議

	實施

	2.1蒐集學生相關資料，篩選個別學生同年段之能力指標、針對篩選出之能力指標進行調整
	102.6-102.8
	特教教師、特教組長、特教承辦人
	

	
	2.2進行個別學生需求分析，規劃其所需課程，完成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研擬長短期目標
	102.6-102.8
	個案管理老師
特教教師、導師、普通科教師
	新生於接獲轉銜資料立即進行需求分析

	
	2.3利用小組或班級之課程調整方案彙整學生課程，完成小組課表與老師授課課表
	102.7-102.8


	特教組長、特教承辦人、特教老師
	於特推會報告IEP時可運用此表

	
	2.4確立依學生需求所設計之授課課程大綱與內容概要
	102.7-102.8
	特教老師、個案管理老師
	

	
	2.5召開教學領域會議規畫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102.6-102.8
	主任、特教組長、特教老師
	

	
	2.6調整實施課程大綱所需環境與設備
	102.8-102.12
	教務處、總務處、、特教組
	

	
	2.7執行IEP、學期末檢討IEP成效
	102.9-103.1
	個案管理老師、特教老師、普通科老師、特教承辦人
	強調校園團隊運作

	
	2.8學年末檢討IEP成效，並重新訂定
	103.5-103.8
	個案管理老師、特教老師、普通科老師
	

	
	2.9校內課發會召開後，審定下學期相關課程規劃，由教務處協助排課
	103.8
	教務主任、教學組長、輔導主任、特教組長、特教承辦人
	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應優先排
課

	檢核
	3.1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表件上傳至指定網址:由教育處特教科責承相關單位檢核。

	102.12
	特教組長、特教承辦人
北區、中區、南區、資源中心、特教輔導團。
	依據教育局函文日期及時上傳

	
	3.2 特教輔導團到校訪視輔導
	102.9-103.6
	校長、主任、特教組長、特教承辦人、特教教師
	特教輔導團規畫辦理

	
	3.3利用教學領域會、特教組內會議討論課綱實施狀況並列入紀錄內
	依校內時程
	教務處、輔導室
	

	
	3.4依據實施概況進行自我檢核，並將檢核表回傳特教科
	102.12

103.5
	特教教師、普通科教師
	教育局另函文通知學校回傳

	
	3.5校內教師分享特殊教育課程大綱所設計之教學活動、教材與教具
	102.9-103.6
	特教組長、特教承辦人、特教教師
	

	
	3.6 參加試行成效與檢討會議
	103.1

103.5
	主任、特教組長、特教教師
	特教科規畫辦理

	
	3.7參加特殊教育課程大綱試行成果分享
	103.6
	特教教師、普通班教師
	特教科規劃辦理


七、經費:

（一）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二）教育處相關經費補助。
（三）教育部補助款。
八、獎勵：辦理及推動有功人員予以獎勵。
花蓮縣     國中〈小〉102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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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         國中（小）   102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試行）
九年一貫能力指標檢核調整表
班級類型：□分散式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巡迴輔導班        教師：                   

           年         班   學生姓名：                障礙類別/程度：               
指標篩選來源：
□92課綱  □97課綱  □校用版本：         □輕損調整指標   □重損調整指標
	領域
	能力指標
	符合
程度
	調整
策略
	調整後能力指標

	
	
	
	
	標號
	指標內容

	
	
	
	
	
	

	
	
	
	
	
	


	
	
	
	
	
	

	
	
	
	
	
	

	
	
	
	
	
	

	
	
	
	
	
	

	
	
	
	
	
	

	該領域學生需求之課程類型：
·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 （依需求可複選）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該領域學生需求節數： 每週        節


※填寫說明：
一、「指標篩選來源」：可依學生之「能力現況」及「學習需求」選擇各科能力指標之參考來源。
二、「領域」：可依「班別」及學生之「學習需求」選擇學習領域。
三、「符合程度」代碼說明：「1」完全不符合學生目前學習能力；「2」少部份符合學生目前學習能力；「3」一半符合學生目前學習能力；「4」大部份符合學生目前學習能力；「5」完全符合學生目前學習能力。
四、檢核結果若為「5」完全符合學生目前學習能力，不需調整；則於調整策略欄填入代碼（-），並將能力指標複製於調整後指標欄內。
五、「調整策略」代碼說明：（A）「簡化」、（B）「減量」、（C）「分解」、（D）「替代」、（E）「重整」、（F）「其他        」。（選擇（F）「其他        」請填入使用策略）
六、「標號」：按照順序給與「調整後能力指標」ㄧ個新的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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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類型暨領域節數表
班級類型：□分散式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巡迴輔導班              班別：     班
	編號
	姓名
	年級
	課程類型、領域節數與組別
	備註

	
	
	
	國語
	數學
	健體
	綜合
	生活
	特需
	

	
	
	
	
	
	
	
	社會
	自然
	藝文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國語
	數學
	健體
	綜合
	生活
	特需
	

	
	
	
	
	
	
	
	社會
	自然
	藝文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國語
	數學
	健體
	綜合
	生活
	特需
	

	
	
	
	
	
	
	
	社會
	自然
	藝文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國語
	數學
	健體
	綜合
	生活
	特需
	

	
	
	
	
	
	
	
	社會
	自然
	藝文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國語
	數學
	健體
	綜合
	生活
	特需
	

	
	
	
	
	
	
	
	社會
	自然
	藝文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國語
	數學
	健體
	綜合
	生活
	特需
	

	
	
	
	
	
	
	
	社會
	自然
	藝文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國語
	數學
	健體
	綜合
	生活
	特需
	

	
	
	
	
	
	
	
	社會
	自然
	藝文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國語
	數學
	健體
	綜合
	生活
	特需
	

	
	
	
	
	
	
	
	社會
	自然
	藝文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組別
	

	
	
	
	
	
	
	
	
	
	
	
	


填寫說明：
1、「課程類型」代碼：A普通教育課程；B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C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另可依學生需求，複選融入各領域的特需課程代碼（「a」學習策略；「b」領導才能；「c」創造力；「d」情意課程；「e」職業教育；「f」生活管理；「g」社會技巧；「h」定向行動；「i」點字；「j」溝通訓練；「k」動作機能訓練；「m」輔助科技應用）。
2、在各領域欄內填入適當「課程類型」+「需求節數」，如「國語」科採「普通教育課程」，每週需求1節課，標記如A-1，若需融入「j」溝通訓練課程；則標記如Aj-1。
3、在「特需」欄內註明「特殊需求」課程代碼（同第1項特需課程代碼）：有需要外加「特殊需求」課程的學生，可依需要複選特需領域代碼。
4、「組別」：可以依學生的狀況做初步分組。在欄內可填寫班上分組的代號，無分組的領域可直接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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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領域課程教學型態及學生編組表
班級類型：□分散式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巡迴輔導班          班別：          班
	領域
	課程類型
	教學型態
	學生編組
	任課教師

	國語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數學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健體
	健康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體育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綜合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生活
	社會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自然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藝文
	□普通教育課程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生活技能（功能性）課程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特殊
需求
	調整性普通教育課程
	□學習策略課程
□領導才能課程
□創造力課程
□情意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生活
技能
	□職業教育課程
□生活管理課程
□社會技巧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調整溝通與表現方式課程
	□定向行動課程
□點字課程
□溝通訓練課程
□動作機能訓練課程
□輔助科技應用課程
	□班際協同教學
□團體教學
□個別指導
□分組教學
	
	


花蓮縣         國中（小）   102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試行）
班（組）課程與教學調整方案
班級類型：□分散式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巡迴輔導班 

方案對象：    □全班 □小組：第   組 
調整領域（或跨領域）：                      填 寫 者：
	項目
	內容

	學生現況分析
	學生
姓名
	年級
	障礙
類別
	障礙
程度
	學習特性綜述

	
	
	
	
	
	

	
	
	
	
	
	

	
	
	
	
	
	

	
	
	
	
	
	

	學生長、短期目標調整
	共同目標
	

	
	個別目標
	

	教學內容調整
	（可依教學重點、教材調整、教學資源三項內容進行說明）


	教學歷程調整
	1.對照教學內容調整，本班(組)採以下教學方法：
□工作分析法 □社會化教學法 □直接教學法 □合作學習
□啟發教學法 □多層次教學法 □欣賞教學法 □創作教學法
□設計教學法 □結構式教學法 □生活經驗統整教學法
□其他：                

2.教學型態：
□班際協同教學、□團體教學、□個別指導、□分組教學、□其他：     
3.其他


	教學環境調整
	1.以最少限制環境為原則，提供：
□空間規劃調整（如座位編排、斜坡道及扶手、殘障廁所等）：
□輔助科技調整（調頻助聽器、擴視機、盲用電腦等）：
□支持服務（教師助理員或替代役、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融合教育方案等）：
2.其他：


	評量方法調整
	1.課間以下列評量方式為主：
· 問答、□觀察、□紙筆、□實作、□作業(品)、□其他：          

	
	2.整體課程透過以下多元評量方式，充分了解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效：
· 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課程本位評量

	
	3.評量呈現方式（放大字體、點字、口頭、錄音或手語報讀、逐題呈現等）：
                                                                    

	
	4.評量作答方式（點字作答、口頭或操作作答、電腦作答、代謄答案、計算機等）：
                                                                    

	
	5.評量情境（座位調整、獨立考場、小組作答、在家作答）：
                                                                    

	
	6.評量時間（延長評量時間、分段評量）：
                                                                    

	
	7.其他：


	備註
	


(附件二)花蓮縣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施概況自我檢核表
學校：                  □國小 □國中 
填寫說明：請依據貴校實際狀況，進行自我檢核。完成填答後，於102年12月1前傳真8462760至特教科陳勇宏老師收，謝謝!
	檢  核  項  目
	檢核結果

	一、準備期間
	完全符合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待改進

	
	:

80%以上
	:

60%

|

80%
	:

30%|

60%
	:

30%以下

	1. 校內特教老師均熟悉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內容
	□
	□
	□
	□

	2. 學校多方宣導並透過會議達成調整課程共識
	□
	□
	□
	□

	3. 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全校性特殊教育課程調整方案（科目與學分）
	□
	□
	□
	□

	4. 教學研究會討論通過學生分組課表
	□
	□
	□
	□

	5. 依特殊教育課程大綱調整完成校內教師專長與人力配置
	□
	□
	□
	□

	6. 備齊實施新課程所需教學環境與設備
	□
	□
	□
	□

	7. 依部訂課程研發或蒐集校內適性教學活動
	□
	□
	□
	□

	8. 各學科領域教師配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教學
	□
	□
	□
	□

	9. 學生家長充分瞭解、配合與支持實施新課程
	□
	□
	□
	□

	10. 教師具備學生學習診斷與評量之能力
	□
	□
	□
	□

	二、實施期間

	11. 教師詳列出每一位學生之個別教育需求
	□
	□
	□
	□

	12. 教師選擇適切課綱指標融入IEP 目標
	□
	□
	□
	□

	13. 每一位學生之IEP中均有其個別適切課表
	□
	□
	□
	□

	14. 特教推行委員會通過全校、群組及個人課表
	□
	□
	□
	□

	15. 教務處協助依據學生需求彙整成之群組課程進行排課
	□
	□
	□
	□

	16. 教師依新課程大綱內容發展或選用教學活動設計
	□
	□
	□
	□

	17. 教師依新課程大綱內容發展或選用教材與教具設計
	□
	□
	□
	□

	18. 教師依據普通、特殊課綱指標、學生IEP評量學習達成率
	□
	□
	□
	□

	19. 全校普通師與特教教師均參與新課綱研習
	□
	□
	□
	□

	20. 準時傳送學校自我檢核表至特教科
	□
	□
	□
	□


特教承辦人： 請簽章                主任： 請簽章                校長： 請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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